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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人民政府关千印发安徽省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

各市、 县人民政府， 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展机构：

《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（以

下简称《纲要》）已经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批准， 现印发

给你们， 请结合实际， 认真贯彻执行。

《纲要》描绘了我省
“

十三五
”

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

伟蓝图， 是打造创新型
”

三个强省
”

的行动纲领。各地、各部门

要认宾组织学习宣传，增强执行《纲要》的自觉性、 主动性和创

造性；各级政府要把《纲要》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作为工作霓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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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冀分解落实，综合运用市场、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，保障《纲

要》顺利实施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，各司其贵， 密切配合，

做好规划实施的衔接与协调。省发展改革委要发挥好综合协调职

能， 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测和评估，及时向省政府提出推进规划

实施的对策建议 (l

各地、 各部门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 四中、

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堂要讲话精神，牢固树立并切实贯

彻落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 开放 、 共享的发展理念， 以加快调结

构转方式促升级为主抓手， 解放思想， 深化改苹， 开拓创新， 主

动作为，圆满完成
“

十三五
”

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， 奋力开

创美好安徽新局面！

（《纲要》文本由省发展改革委另行印发， 并在省政府网站

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
＇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 省高院 ．

省检察院， 省军区｀）

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4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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